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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43次研商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3 年 4 月 29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 時 30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601 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蘇組長崇哲 

肆、出席人員：（詳簽到簿）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鄭鴻文 

伍、報告事項：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進度 

決定： 

一、同意刪除「未按預定期程提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

計畫審議會審議者」之檢核點，並將函報本部國土計

畫審議會審議之期程調整為 113 年 6 月底，請各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務必於前開期限內將各該市（縣）

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函報本部審議，如有窒礙難行

尚需本署提供協助之處，再請通知業務單位。 

二、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（草

案）相關審查、研商會議及各該市（縣）國土計畫審

議會時，應一併通知本署，俾本署掌握相關進度及期

程，並適時提供協助；另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依補助作業須知規定，按月至本署建置之雲端管考

表單詳實填報辦理情形。 

陸、討論事項： 

結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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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一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於本部國土

計畫審議會審竣至核定前，辦理圖資更新之建議處

理方式 

一、原則同意本次所提建議處理方式，亦即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應辦理圖資更新項目係地籍圖、臺灣通用電子

地圖、環境敏感地區範圍、海域用地區位許可案件、

開發許可案件、都市計畫範圍及國家公園範圍，且前

開圖資更新時間點原則以 113年 12月底為基準，惟

如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評估有提早取得前開應辦

理圖資更新項目需求，本署將視本部國土計畫審議

會審議該市（縣）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情況，研議提

早提供。 

二、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最遲仍應於 114年 1月底前

將修正後之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等法定書件函報本

部核定，且請業務單位將前開建議處理方式納入「國

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」敘明。 

議題二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於本部國土

計畫審議會審議期間涉及大幅度調整者，是否應再

次辦理公開展覽之建議處理方式 

原則同意本次所提建議處理方式，亦即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國土功能分區草案於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過

程，如涉有大幅度調整案件，尚無需再次辦理公開展覽，

惟倘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評估仍有加強通知必要，

亦得以其他適當配套方式辦理，並請業務單位將前開建

議處理方式納入「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

作業手冊」敘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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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三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辦理地籍重測期間涉及界

址爭議未決案件之建議處理方式 

一、原則同意本次所提建議處理方式，亦即就爭議未決土

地之使用地土地清冊製作方式，建議比照「土地法第

46 條之 1 至第 46 條之 3 執行要點」第 25 點規定之

土地登記謄本記載方式辦理，並請業務單位將前開

建議處理方式納入「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

地劃設作業手冊」敘明。 

二、又為避免造成土地所有權人誤會，針對界址爭議土地

於調處確認經界線並完成登記前，國土功能分區通

知書列印系統將設定限制民眾查詢該等土地之國土

功能分區及使用地，俟調處確認經界線並完成登記，

且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完成國土功

能分區及其分類核判作業後，始得供民眾查詢及列

印該等土地之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。 

三、考量本案涉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測量主管機關權管業

務，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再就實務執行經驗，盤

點及彙整相關特殊個案（例如有簿無圖等樣態），並

於會議紀錄文到 2 週內協助將具體案例、現行解決

方式及處理建議提供予本署，俾評估研擬處理原則

後，再提至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研商會議與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討論。 

 

柒、散會：下午 3 時 40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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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（依發言順序） 

報告事項： 

◎嘉義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考量本府預計於今（113）年 5 月處理國土保育地

區議題及人陳案件，113年 6月處理城鄉發展地區議題

及人陳案件，113年 7月召開聯席小組會議處理無涉及

國土計畫之人陳案件，並於 113年 8月召開本縣國土計

畫審議會大會，是以，報部審議預計最快僅能於 113年

8月底前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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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事項議題一： 

◎新北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有關圖資更新時程部分，考量本府後續處理地籍圖及

環境敏感地區圖資需耗時需 3 個月，建議貴署提早

至 113年 10月底提供相關圖資。 

二、另請貴署協助調查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討環

境敏感地區圖資進度，俾本市評估後續是否還有其

他圖資異動需一併納入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調整。 

◎臺中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考量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業於 113年初取得海域

相關圖資，向貴署確認是否本市將國土功能分區圖

草案函報貴部審議時應一併更新？ 

二、本市必要時仍應邀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圖資

更新後之邊界疑義，敬請貴署協助儘速取得陸域相

關圖資，以利於時程內更新完畢。 

◎嘉義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建議圖資更新時間，自新版圖資提供後起算至少 4個

月之工作時間，且為保障圖資範圍邊界，應請圖資目

的主管機關再次確認，以利周全。 

二、另就地籍圖外之主題圖資應儘量避免更新圖資後所

面臨之爭議，如完全非屬地籍界線劃設之範圍者，應

具一定之測量精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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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本署國土計畫組 

一、有關圖資更新時間點原則以 113 年 12 月底為基準，

惟如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評估有提早取得前開應

辦理圖資更新項目需求，本署將視本部國土計畫審

議會審議該市（縣）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情況，研議

提早提供。 

二、有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管之環境敏感地區圖資

檢討進度部分，本署業以 113年 4月 24日國署計字

第 1131053044號函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所屬單

位就其權管圖資辦理檢討及更新作業，後續將持續

追蹤辦理進度。 

三、有關海洋資源地區劃設成果部分，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於函報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前，應依本署

113年 1月 11日國署計字第 1131004992號函檢送更

新後海洋資源地區劃設參考圖資，先行辦理圖資更

新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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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事項議題二： 

◎嘉義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倘經本府評估後續欲再次辦理公開展覽與公聽會，

相關經費是否得向中央申請補助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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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事項議題三： 

◎新北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考量土地形狀改變可能會間接影響國土功能分區

及其分類劃設成果，如界址確認後該筆土地之分區有變

動，是否得以更正方式辦理? 

◎雲林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本縣所提個案為 106年辦理重測，因台三線道路偏移

嚴重，40 餘筆土地迄今仍未能完成公告，究因權屬

涉交通部公路總局、台糖及私有人，編定有「特定專

用區交通用地」、「河川區農牧用地」、「特定專用區農

牧用地」、「特定專用區水利用地」及「特定目的事業

用地」等，致使情形複雜。 

二、案經多次召集所有權人協調未果，因民眾不予同意重

測後面積減少太多，認影響其權益，且因台三線實地

未能符合地籍，交通部公路總局亦請該區重測先予

暫緩，因本案事涉甚廣，仍需費時協調釐清。 

三、綜整地籍圖重測糾紛未決案，複雜情形不勝枚舉，亦

非朝夕即可處理完竣，惟其樣態又難一一列舉，若僅

以重測前後地號對應之編定為後續該筆土地備註欄

位註記【現行註記設定為：依「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

使用地類別」】，雖大多數可行，但少數如上述案例，

恐有不妥，說明如下： 

 

 



9 
 

重測前地號之編定 道路實際位置 

  

四、以重測前道路西側之 20、20-2、17-3及 14-4等地號

土地，皆為私人所有；道路東側 17-1、17-9及 14-3

等地號土地皆為台糖所有，因道路實際坐落較地籍

線偏西，致與「交通用地」之地籍不一致，若重測公

告之土地經界結果與實地使用狀況及對應重測前地

號相同，自毋庸議；但倘照原舊地籍圖辦理重測，以

1-15、20、20-2、17-10等地號土地，即有「部分交

通用地部分農牧用地」之情形，故於國土功能分區圖

公告後，倘僅依重測前、後地號對應之編定為後續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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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土地備註欄位註記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使用地類

別，恐有疑義，如又涉現況使用非法所許而致裁罰，

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益甚鉅。 

五、承上，地籍經界或權屬、編定不明類型另有有簿無圖、

浮覆地、有圖無簿及圖簿不符等，因國土功能分區圖

係以圖解法地籍圖數化成果（以下簡稱數化圖）或數

值法地籍圖劃設，然地籍圖圖資從日據沿用迄今，其

破損及模糊程度不言而喻，故以其為底之數化圖成

果，尚存諸多疑義，地籍測量實施規則雖有明定登記

機關應每年校對作成紀錄，內政部亦於 98年函請各

縣市政府要擬定清查計畫積極改善（98 年 8 月 4 日

台內地字第 09801390722號函），但疑義案查明，所

需時間少則數月多則數年，至目前為止，本縣尚餘有

千筆為有簿無圖狀態，更遑論其他。 

六、綜上，因地籍圖疑義百樣，難逐一查明並就個案擬定

周全無疑之註記，為維土地所有權人權利，建議倘屬

有案可稽，授予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主管機關

核判並逕為更正其備註欄「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使

用地類別」註記。 

◎臺南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因許多地區仍持續辦理土地重測，倘於國土計畫正式

實施前未即於辦畢補辦編定相關事宜，後續可能出

現編定與現況不符等疑義。是以，有類此情形之土地，

是否於國土計畫實施後另予註記，得依特定程序辦

理使用地類別變更，或有其他建議處理方式，以避免

對於民眾權益造成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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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有關圖簿不符之問題，測量單位持續辦理釐清中，惟

因後續國土計畫涉及國土功能分區核判作業，若地

籍經確認後辦理更正，功能分區核判上可能會出現

土地原為整筆皆位於同一國土功能分區，變更為部

分功能分區(涉及兩功能分區以上)之情形，故是否

對於民眾權益產生影響，或有其他建議處理方式，提

請貴署參酌。 

◎本部地政司 

一、考量雲林縣政府所提個案尚在調處階段中，如協議不

成，將進入裁處程序，始有明確裁處結果；又如兩造

就裁處結果尚有其他異議，則將提起訴訟，進而產生

爭議土地懸而未決之情況。 

二、就本次國土管理署所提建議處理方式，本司原則支持。

另針對尚於訴訟中之重測爭議未決土地，本司業於

112 年 9 月 12 日函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定期

或不定期向法院函詢確認個案訴訟辦理進度。 

三、另倘有「有簿無圖」等其他特殊個案，亦建議妥慎清

查及研處，並建議仍得於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後，針

對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使用地類別辦理相關更正作業。 

◎嘉義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有關地籍圖重測界址爭議係土地所有權人指界不

一致而產生經界爭議，因不涉及土地使用分區和使用地

類別，建議比照「土地法第 46條之 1至第 46條之 3執

行要點」第 25點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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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本署國土計畫組 

一、有關界址爭議未決案件之使用地土地清冊「備註爛」

註記內容，本署將研議統一律定註記格式後，提供予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參考。 

二、有關重測爭議未決或有簿無圖等特殊情形，本署將就

法令依據及行政程序部分，研議是否得循更正方式，

將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使用地納入土地清冊敘明。 

三、有關雲林縣政府所提疑義情形（按：國有非公用土地、

有簿無圖等），請縣府提供具體案例及現行區域計畫

法實際操作經驗，俾本署納入研議。 

四、有關界址爭議解決後土地涉及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

類調整部分，如經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主管

機關核判符合各級國土計畫之劃設原意，初步評估

得依界線決定方式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；如

未能符合前開劃設原意者，則應依國土計畫法第 15

條第 3項規定，納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通盤

檢討處理，惟詳細辦理流程，本署將納入研議。 








